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辦法 
九十五年一月二十日院務會議通過 

九十五年十一月一日校長核定施行 

條    文 

第一條    為鼓勵與促進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教師積極參與產學合作交流，精進管

理理論與實務之素養與能力，特訂定「管理學院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院各研究中心之設置與管理悉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三條    本院各研究中心得接受校外委託或捐助，進行各種專案調查、專題研究計劃、

專案教育訓練規劃與執行，與其他有利本院發展之相關事務。 

一、本院各系所專任教師，得擬具「專案研究中心設置計劃」，詳述設置目的、

主要任務、組織成員、運作與決策模式、未來三年收支預估與預期成果，向

本院提出「研究中心」設置申請。 

二、各研究中心之設置除配合學校政策設立且提供經費者外，設置後第二年起，

每年度應自行籌措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上之經費。 

三、各研究中心設立後，若連續兩年無法符合前項標準者，或運作狀況不佳者，

得由院長提案並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停辦之。 

第四條   各研究中心會計作業由本院監督，並向學校會計室依相關規定辦理。 

一、研究中心對外籌募經費，凡由學校立據之收入款者，均應由學校入帳，再依

各中心報經校方同意之撥用程序撥用併檢據核銷，不得逕自動支。 

        二、各研究中心經費屬學校提供   

            者，相關經費之動支，應依據會計室相關辦法辦理，並接受規範與監督。 

 

第五條   本院各研究中心接受外界捐助或委託之各項專案經費，應提交總金額之 10％作

為管理費，其中 3％歸主導各該專案之教師，2％歸主導各該專案之教師所屬系

所，2％歸本院，3％歸學校。 

管理費歸個人者，須依法列入個人所得申報；歸於院者，不得以系院自行開支

收據核銷，應依依指定用途款規定檢據核銷。 

第六條    各研究中心應設置主任一人及得設置副主任若干人，主任綜理該中心業務，主

任及副主任任期二年一聘，得連續聘任。 

一、各研究中心主任由院長就積極推動或參與該中心設置與發展有關之本院專任

教師，遴選適當人選簽請校長聘任之。 

二、各研究中心副主任由主任提名，簽請本院院長聘任之。 

 

第七條 各研究中心得設置校內外專任或兼任研究人員若干人，由各該中心主任提名，

簽請本院院長聘兼(任)之。 



第八條 各研究中心得設置顧問(或諮詢委員)若干人，由各該中心主任提名，簽請本院

院長聘兼(任)之。 

第九條 各研究中心應設業務會議，為該中心最高決策機制，成員由各該中心主任、副

主任、專任研究人員及該中心主任遴聘之本校專任教師二至三名（若由院設置

者由院長遴聘二至三名本院專任教師）組織之。各該中心主任為業務會議主

席，討論並議決各中心研究暨相關業務。 

第十條   各研究中心主任每年應列席院務會議一次，並提出中心業務及未來發展報告並

提供書面報告。 

第十一條  本院院務會議應指定相關成員組成「研究中心申設審核與績效評鑑工作小

組」，負責審議各研究中心之設置申請案與績效評鑑。 

一、「專案研究中心申設審核與績效考評工作小組」從事各項申請案與績效評鑑，

應考量學校政策、學院發展方向、預期或實際績效與可運用空間等因素綜合

考量之。 

二、「專案研究中心申設審核與績效考評工作小組」未成立時，前項工作得委託

「學術審議工作小組」辦理之。 

 

第十二條  本院各研究中心之績效，每兩年評鑑一次，評鑑成績未臻理想者，該研究中心

主任應予停聘，或停辦該研究中心。 

第十三條  本院各研究中心經審核通過成立後，於學校整體空間及設備允許情況下，由學

校協助提供基本辦公空間與設備供該中心使用。 

第十四條  各研究中心之作業細則依本辦法規定由各中心另訂之，經各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